总裁、总经理(财务部)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代开国（地）税普通发票(先寄票后付款）

     一、代开发票的种类主要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1、国税的商品普通销售发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2、地税的广告业发票，国际货物运输发票，建筑业发票，其它服务业发票（如可开技术服务费，广告费、会务费、咨询费、设备租赁等）。 
  
     二、代开发票收取费用及代开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1、以上列明的国（地）税发票均按开票金额的1.5%收取，不收取任何额外费用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2、所有发票均先寄票后付款的方式代开，即先按您提供的开票资料开票后，以邮寄方式先寄予贵司，验票后，再把款项汇入指定账户即可。


         联系方式：(深圳万利达实业公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联系电话  ：1 3 7 1 5 0 8 1 8 4 2

         回复Email : 1211754536@qq.com

         联系人  ：陈 生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请保留此邮件，以便不时之需   


         顺祝工作生活愉快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